《期刊登记表》填表说明

期刊名称 填写经批准的刊名。“中文”一栏，所有期刊不分文种必须填写中文刊名；少数民族文种的期刊在中文刊名后填写所用少数民族文字的刊名；“外文”一栏，外国文种的期刊填写所用文字的刊名，其他期刊一律须填写中文刊名的英文译名。
刊   期  填写本刊的出版周期(如：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等)。
出刊日期 指每期刊物出版的日期。
期刊文种 指期刊出版所用的文字(如：汉文、蒙文、英文、法文等)。
创刊日期 经批准创办后出版第一期刊物的日期。
登记地   指出版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武警系统的期刊登记地均为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
发行方式 指邮发或自办发行之一种，两种发行方式都有的，选“其他”。
批准日期 批准文号 指批准办刊文件的发文日期及文号。
批准机关 填写批准创办期刊机关全称。
出版单位基本信息   
名称 填写期刊社或期刊编辑部。
出版单位性质  期刊社具备法人条件，取得工商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填写
事业法人或企业法人。期刊编辑部填写非法人。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出版单位是独立法人的，填写法定代表人。是
非法人的填写主要负责人。

发行单位 有多种发行渠道的填写主要发行单位。

期刊主办单位信息  填写主办单位信息。二个单位以上(含二个)合办的，
填写主要主办单位信息，其他主办单位只需在“其他主办单位”一栏中依次填写名称即可，中间用逗号隔开。
出版单位主要领导情况  填写社长、副社长、总编辑（主编）、副总编
辑（副主编）等负责人情况。
记者站设立情况 若期刊未设立记者站，在“记者站数量”中填写数字0。
期刊与境外合作情况 指经批准与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合资、
合作出版期刊的情况，其中中方填写大陆地区合办单位，外方填写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合办者。没有此项业务，此栏不填。
期刊变更情况 填写自创刊后期刊名称、主管、主办单位等演变情况。
· 凡是表中有○的栏目，请在你确认的选择项前划√。

· 此表须填写一式5份，填表单位必须按要求如实填写，不得空项，若不如实填写或有空项，登记机关不予办理登记。此表填表单位留存１份，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登记机关、新闻出版总署各１份。
